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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

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

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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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 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面向专业投资者） 

1、债券总额：15亿元。 

2、债券期限：3+2年。 

3、起息日：2021年4月2日。 

4、付息日：2022年至2026年每年的4月2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

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22年至2024年间每年的4月2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5、兑付日：2026年4月2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4年4月2日（如遇非交

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6、担保方式：本次债券由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债

券。 

二、 重大事项 

（一）董事发生变动 

1、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1）相关决定情况 

按照成都市委国资国企工委《关于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董事会配齐建强有关

事宜的通知》（成国资工委发【2022】18 号）要求，优化董事会建设，加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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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董事队伍建设，选优配齐董事会成员，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现变更部分董事。 

2022 年 5 月 25 日，根据《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温舒慧等 5 人职

务任免的通知》（成兴城【2022】151 号），决定温舒慧任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罗小凤任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胡翔兼任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免去何广杰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职务、免去刘

萍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职务。 

（2）新任人员基本情况 

新任人员的简历如下： 

温舒慧，女，1969 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北京建设机械公司乌

鲁木齐营业处办公室副主任，新疆通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营部工程造价预决算

工作，四川德维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成都市兴东投资有限公司员工，

成都市兴城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管理部高级主管，成都兴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党支

部委员、副总经理、合同部主任、合同部副主任、合同部高级主管兼任成都成都

中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合同部主任，成都医疗健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合同部主任兼任成都兴城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成都天府绿

道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医疗健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现任

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绿道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天府熊猫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 

罗小凤，女，1970 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四川钻采设备厂设备

工具科员工、档案科科员，成都化工碳素总厂、成都蓉光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厂长

秘书、董事会秘书兼政策法规处负责人，四川宏泰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四

川原则律师事务所、四川典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成都金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业务二部总经理、风险控制部兼资产管理部经理、风控部副经理兼

任成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小微金融板块不良资产清收办公室副主任，成都建

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监事会主席、上市部（金融创新部）部长，成都兴城供应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监事、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现任成都兴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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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乡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兴城资本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专职外部董事。 

胡翔，男，1988 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加拿大点金会计事务所

高级会计助理、商业咨询助理，加拿大多伦多道明信托银行高级金融顾问、客户

销售代表，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主任，兼任中国四川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财务总监，成都天府绿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兴城（香港）

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成都兴城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监事。现任成都兴城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兼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发行人新任人员不存在持有发行人股份或债券的情况。 

2、影响分析 

（1）上述人事变动为发行人正常人事变动，对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

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2）上述人事变动不影响发行人董事会决议的有效性。 

（3）上述人事变动后，发行人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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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